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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轮动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在公司网上交易系统推出定投业务

并参加直销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起，广发轮动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为：

０００１１７

，以下简称“本

基金”） 在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推出定投业务并参加直销费率优惠活动。 具体优惠内容如

下：

一、费率优惠内容

１

、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办理本基金申购业务，可享受以下费率优惠：

支付渠道类别 申购费率优惠折扣

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 六折

中国建行银行借记卡

招商银行借记卡

中国交通银行借记卡

八折

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 七折

上海银联

（

兴业银行借记卡等

）

广发银行借记卡

汇付天下

“

天天盈

”

账户

通联支付

支付宝基金专户

四折

２

、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办理本基金定期投资业务，可享受以下费率优惠：

支付渠道类别 定期投资申购费率优惠折扣

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

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

广发银行借记卡

汇付天下

“

天天盈

”

账户

通联支付

支付宝基金专户

四折

中国建行银行借记卡 五折

招商银行借记卡 八折

注：投资者享受以上优惠后，申购费率不得低于

０．６％

。本公司可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对上

述费率进行调整，并及时公告。

二、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在本公司网站的网上交易系统办理本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期投资业

务，请仔细阅读本公司网站开户和交易的有关细则和流程。

２

、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开通上述基金的定期投资业务分为两类：

（

１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设定投资日期（按月

／

双周

／

按

周）和固定的投资金额，委托本公司提交交易申请的一种基金投资方式。

（

２

）定期不定额申购业务（又称“赢定投”）：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设定投资

日期（按月

／

双周

／

按周）、按用指定的计算方法计算出投资金额，委托本公司提交交易申请的

一种基金投资方式。

（

３

）趋势定投申购业务：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申请，约定扣款时间、投

资基金名称、标的指数及其反映趋势的短、中、长期三种均线，委托本公司完成扣款及基金

定期申购申请； 除了具有上述（

１

）、（

２

）两种定投的功能之外，趋势定投包括左侧交易和右

侧交易两类，其中趋势左侧交易规定定投品种始终为高风险品种；趋势右侧交易规定当市

场趋势转强时定投高风险品种，市场趋势转弱时定投低风险品种。

三、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本公司客服电话：

９５１０５８２８

（免长途费）

本公司客服传真：

０２０－３４２８１１０５

本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ｆ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上述基金业

绩表现的保证。基金定投并不等于零存整取，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

投资人获得收益。 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

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诺亚基金为旗下部分基金

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亚基金”）与广发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签订的代销协议，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起通过

诺亚基金代理销售以下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广发美国房地产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人民币份额

）

０００１７９

广发纳斯达克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００４２

投资者可在诺亚基金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购、赎回、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以下

简称“基金定投”）等业务。今后本公司发行的其它开放式基金是否适用于上述业务，本公司

亦将根据具体情况另行公告，具体业务的办理请参照本公司及诺亚基金的相关业务规则和

流程。

同时，经诺亚基金和本公司双方协商一致，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起，对通过诺亚基金

官方网站申购（含定投申购）广发纳斯达克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实施费率优惠：原前端申

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前端申购费率按

４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４

），但优惠

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

２

）原前端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或为单笔固定金额收费的，则按原申购

费率执行。

重要提示：

１

、广发美国房地产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目前处于认购期，投资者仅能办理开户、认购业

务，开通申购、定投业务的具体时间详见我司具体公告。

２

、基金定投业务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公司指定的基金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

时间和扣款金额，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

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资方式。

３

、投资者可到诺亚基金代销网点申请开办基金定投业务并约定每期固定的申购金额，

每期申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１００

元，具体办理事宜请以诺亚基金的安排为准。

４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

１

）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２１－５３９９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ｎｏａ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２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１０５８２８

（免长途费）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ｆ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基金定投并不等于零存整取，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

益。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

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广发集利一年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下列代销机构与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

议， 本公司决定新增下列代销机构代理销售广发集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Ａ

类基金代码：

０００２６７

；

Ｃ

类基金代码：

０００２６８

）， 投资者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起可在下列代销

机构的营业网点或网上交易系统办理该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

一、代销机构名单

序号 代销机构名称 客服电话 公司网站

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６６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２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５５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３

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省内

９６６３６

境内

４００００－

９６６３６

ｗｗｗ．ｗｈｃｃｂ．ｃｏｍ ／ ｗｗｗ．ｗｈｃｃｂ．ｃｏｍ．ｃｎ

４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６１８０－３１５ 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ｒｅｎ．ｃｏｍ

５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６６６－１６１８ ｗｗｗ．ｉ６１８．ｃｏｍ．ｃｎ

注：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旗

下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投资有风险，本公司管理的其它基金的过往业绩

并不构成对本基金的业绩表现的保证。 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

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

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轮动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在代销机构推出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及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起，广发轮动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代码为：

０００１１７

）在代销机构推出定期定额投资（以下简称“定投”）业务并参加费率优惠活动。 相关

内容如下：

一、本基金参加下列销售机构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中国工商银行、交通银行、青岛银行、渤海银行、南京银行、河北银行、杭州银行、中信建

投证券、广发证券、银河证券、长江证券、安信证券、万联证券、东吴证券、信达证券、东方证

券、长城证券、光大证券、广州证券、南京证券、国联证券、平安证券、华安证券、国都证券、国

盛证券、德邦证券、华福证券、瑞银证券、日信证券、江海证券、华宝证券、厦门证券、华融证

券、华泰证券、华鑫证券、齐鲁证券、招商证券、浙商证券、中投证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公

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公司等销售机构。

注：以上详细活动内容及活动期限请查看本公司或代销机构的相关公告或通知；以上

排名不分先后；原费率指本公司发布的本基金招募说明书上注明的费率。

二、本基金在下列销售机构推出定投业务

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国民生银行、青岛银行、渤海银行、哈尔滨银行、东莞农商行、北

京农商行、南京银行、河北银行、吴江农商行、包商银行、杭州银行、广东顺德农商银行、天相

投顾、中信建投证券、国信证券、广发证券、中信证券、银河证券、海通证券、申银万国证券、

长江证券、光大证券、安信证券、西南证券、中信证券（浙江）、万联证券、渤海证券、中信万通

证券、东吴证券、信达证券、东方证券、长城证券、广州证券、东北证券、南京证券、新时代证

券、国联证券、平安证券、华安证券、国海证券、国盛证券、世纪证券、第一创业证券、德邦证

券、华福证券、瑞银证券、日信证券、江海证券、华宝证券、厦门证券、华融证券、天风证券、中

天证券、东莞证券、华泰证券、华鑫证券、联讯证券、齐鲁证券、招商证券、浙商证券、中投证

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公司等销售机构。

三、本基金参加下列销售机构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交通银行、青岛银行、渤海银行、南京银行、河北银行、杭州银行、中信建投证券、广发证

券、银河证券、长江证券、信达证券、光大证券、国联证券、华安证券、国海证券、华福证券、华

宝证券、华融证券、中天证券、华泰证券、华鑫证券、齐鲁证券、浙商证券、中投证券、上海长

量基金销售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公司等销售机构。

注：以上详细活动内容及活动期限请查看本公司或代销机构的相关公告或通知；以上

排名不分先后；原费率指本公司发布的本基金招募说明书上注明的费率。

四、重要提示

１

、以上优惠活动仅针对通过上述代销机构投资本基金（只限前端申购费用）的申购手

续费费率和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申购费率，不包括基金的转换费率，具体办理事宜请以代

销机构的安排为准。

２

、以上费率优惠活动内容及截止日期以各代销机构的规定为准，费率优惠活动的解释

权归上述代销机构所有，有关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以上代销机构的

有关公告。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等法律文件。

３

、 投资者可到以上代销机构的营业网点申请开办基金定投业务并约定每期固定的投

资金额，每期扣款最低金额以代销机构规定为准。 以上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时

间、流程以代销机构受理网点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４

、本基金的基金转换只能采用“前端转前端”的方式进行，参加基金转换的具体基金以

代销机构的规定为准。 由于各代理销售机构的系统差异以及业务安排等原因，开展转换业

务的时间和基金品种及其它未尽事宜详见各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和相关公告。

５

、代销机构的地址和联系方式等有关信息，请详见《广发轮动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及其他有关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６

、本公司将适时增加或调整代销机构，并及时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

表现的保证。基金定投并不等于零存整取，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投

资人获得收益。 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

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易方达纯债

１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纯债

１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纯债

１

年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１１１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及其配套法规

、《

易方达纯

债

１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易方达纯债

１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纯债

１

年定期开放债券

Ａ

易方达纯债

１

年定期开放债券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００１１１ ０００１１２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２７０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

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

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

伙

）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７

，

３９７

份额级别

易方达纯债

１

年定

期开放债券

Ａ

易方达纯债

１

年定

期开放债券

Ｃ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元

）

８８４

，

１１４

，

１７３．５９ ３２９

，

１０２

，

０６８．７９ １

，

２１３

，

２１６

，

２４２．３８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元

）

１３０

，

９８０．９１ ４７

，

３０８．８８ １７８

，

２８９．７９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８８４

，

１１４

，

１７３．５９ ３２９

，

１０２

，

０６８．７９ １

，

２１３

，

２１６

，

２４２．３８

利息结转的份

额

１３０

，

９８０．９１ ４７

，

３０８．８８ １７８

，

２８９．７９

合计

８８４

，

２４５

，

１５４．５０ ３２９

，

１４９

，

３７７．６７ １

，

２１３

，

３９４

，

５３２．１７

其中

：

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运用固

有资金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

额

（

单位

：

份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占基金总份额

比例

０％ ０％ ０％

其他需要说明

的事项

— — —

其中

：

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的从业

人员认购本基金

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

额

（

单位

：

份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占基金总份额

比例

０％ ０％ ０％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

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

注：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和律师费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首个运作期为封闭运作期，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含

该日）。 除基金合同生效后的首个运作期（仅为封闭运作期）外，本基金的运作期包含“封闭

运作期”和“开放运作期”，运作期期限为

１

年，其中开放运作期原则上不少于

７

个自然日并且

最长不超过

３０

个自然日。在每个封闭运作期中，每个自然季度（

１

月、

４

月、

７

月和

１０

月份）的第

一个工作日为受限开放期。 本基金在封闭运作期内，除在受限开放期内为投资人办理赎回

业务外，其他时间不开放申购与赎回。 每个封闭运作期结束后，本基金进入开放运作期，在

开放运作期内开放申购与赎回。基金管理人应在每个封闭运作期结束前公布开放运作期和

下一封闭运作期的具体时间安排。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展恒基金

为代销机构、在展恒基金推出定期定额

申购业务及参加展恒基金申购

与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展恒基金”）签署的代销协议，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起，本公司将增加展恒基金代理易

方达天天理财货币市场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和

Ｂ

类基金份额、易方达信用债债券型基金、易方

达纯债

１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易方达高等级信用债债券型基金、易方达平稳增长基金、

易方达策略成长基金、易方达

５０

指数基金、易方达积极成长基金、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易

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基金、易方达价值精选股票型基金、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基金、易方

达中小盘股票型基金、易方达科汇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易方达科翔股票型基金、易方达行

业领先企业股票型基金、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基金、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

金联接基金、易方达沪深

３００

指数基金、易方达上证中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基金、

易方达消费行业股票型基金、易方达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基金、易方达资源行业股票型基

金、易方达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基金、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基金、易方达科

讯股票型基金、易方达沪深

３００

量化增强基金、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联接基金人民币基金份额、易方达双债增强债券型基金、易方达纯债债券型基金、易方达双

月利理财债券型基金、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型基金、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基金、易方

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基金、易方达岁丰添利债券型基金、易方达黄金主题基

金（

ＬＯＦ

）、易方达永旭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基金基础份额、易

方达中债新综合债券指数发起式基金（

ＬＯＦ

）的销售业务。

特别提示：易方达纯债

１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的认购期已结束，易方达岁丰添利债券

型基金和易方达永旭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处于封闭期， 暂未开通申购和赎回等业务。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为易方达高等级信用债债券型基金的认购期。

同时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本公司与展恒基金协商一致，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起， 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在展恒基金推出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并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展恒基金申购与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于本公司在展恒基金推出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１．

适用基金

易方达天天理财货币市场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易方达信用债债券型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

易方达信用债债券型基金

Ｃ

类基金份额、易方达平稳增长基金、易方达策略成长基金、易方

达

５０

指数基金、易方达积极成长基金、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

Ａ

级基金份额、易方达稳健收益

债券型基金

Ａ

级基金份额、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基金

Ｂ

级基金份额、易方达价值精选股票

型基金、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基金、易方达中小盘股票型基金、易方达科汇灵活配置混合

型基金、易方达科翔股票型基金、易方达行业领先企业股票型基金、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

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基金

Ｂ

类基金份额、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基金联接基金、易方达沪深

３００

指数基金、易方达上证中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

接基金、易方达消费行业股票型基金、易方达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基金、易方达资源行业股

票型基金、易方达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基金、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基金

Ｂ

类基金份额、易方达科讯股票型基金、易方达沪

深

３００

量化增强基金、 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基金人民币基金份

额、易方达双债增强债券型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易方达双债增强债券型基金

Ｃ

类基金份额、

易方达纯债债券型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易方达纯债债券型基金

Ｃ

类基金份额、易方达策略成

长二号混合型基金、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基金、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

基金、易方达黄金主题基金（

ＬＯＦ

）、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基金基础份额、易方达中债新综

合债券指数发起式基金 （

ＬＯＦ

）

Ａ

类基金份额、 易方达中债新综合债券指数发起式基金

（

ＬＯＦ

）

Ｃ

类基金份额。

２．

关于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是指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

扣款时间、扣款金额，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

完成扣款，并提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该业务相关规定如下：

（

１

）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与日常申购费率相同。

（

２

）定期定额申购每期扣款金额：上述适用基金的每期扣款金额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１００

元，不设金额级差。展恒基金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

款，并在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相同的受理时间内提交申请。若遇非基金开放日时，扣款是否

顺延以展恒基金的具体规定为准。 具体扣款方式以展恒基金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

３

）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按照基金申购申请日（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

额， 申购份额通常将在

Ｔ＋１

工作日 （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基金、 易方达黄金主题基金

（

ＬＯＦ

）和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基金为

Ｔ＋２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

投资者的基金账户，投资者可自

Ｔ＋２

工作日（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基金、易方达黄金主题

基金（

ＬＯＦ

）和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基金为

Ｔ＋３

工作日）起查询申购成交

情况。

（

４

）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申购与日常申购按

相同的原则确认。

（

５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其它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展恒基金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展恒基金申购与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１．

适用基金

易方达信用债债券型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易方达平稳增长基金、易方达策略成长基金、

易方达

５０

指数基金、易方达积极成长基金、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基金

Ｂ

级基金份额、易方

达价值精选股票型基金、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基金、易方达中小盘股票型基金、易方达科

汇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易方达科翔股票型基金、易方达行业领先企业股票型基金、易方达

增强回报债券型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基金、易方

达沪深

３００

指数基金、易方达上证中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基金、易方达消费行业股

票型基金、易方达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基金、易方达资源行业股票型基金、易方达创业板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基金、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易方达科讯股

票型基金、易方达沪深

３００

量化增强基金、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

基金人民币基金份额、易方达双债增强债券型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易方达纯债债券型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型基金、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基金、易方达标普全

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基金、易方达黄金主题基金（

ＬＯＦ

）、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基金

基础份额、易方达中债新综合债券指数发起式基金（

ＬＯＦ

）

Ａ

类基金份额。

２．

活动时间

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起，暂不设截止日期。 若有变动，本公司或展恒基金将另行公告。

３．

活动内容

（

１

）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展恒基金申购上述适用基金，申购费率享有如下优惠：原申

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的，基金申购费率按

４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

率

×０．４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低于

０．６％

或等

于

０．６％

或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

２

）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展恒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上述适用基金，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享

有如下优惠：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的，基金申购费率按

４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

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４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

率）低于

０．６％

或等于

０．６％

或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上述适用基金的原申购费率参见各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相关公

告。

４．

重要提示

（

１

）本公司所管理的尚未参加本优惠活动的开放式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

参与此项优惠活动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

２

）本优惠活动的规则以展恒基金的规定为准。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

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

３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日常申购手续费或定期定额申

购手续费，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优惠活动期间，通过展恒基金办

理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投资者仅享有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不同时享有申购费率优惠。

（

４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展恒基金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安富街

６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德胜门外华严北里

２

号民建大厦

６

层

法定代表人：闫振杰

联系人：焦琳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２０２００８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６６６１

传真：

０１０－６２０２０３５５

网址：

ｗｗｗ．ｍ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展恒基金通过其电子交易平台和各销售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开户、申购、赎回、转换和定

期定额申购等业务。

２．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１－８０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各基金

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１

证券简称：华英农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８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２０１２

年度集体业绩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按照河南省上市公司

协会的统一安排，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３０

举行

２０１２

年

度业绩集体网上说明会，

１５

：

２０－１７

：

１０

为网上交流时间，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本次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

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河南地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

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ｍａ／２０１３／ｈｅｎａｎ／０１／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 参与公司本次业绩

说明会。

公司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 董事会秘书李远平先生及财务总监

汪开江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１

证券简称：华英农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９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３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

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

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３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８０２

，

１８７

，

９７４．５７ ８７３

，

２２６

，

７２８．９７ －８．１４％

营业利润

－７１

，

０９６

，

６９３．８７ １４

，

９３８

，

５５４．０５ －５７５．９３％

利润总额

－６５

，

２４２

，

７２８．９１ ２１

，

９８６

，

００６．７６ －３９６．７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７

，

３５７

，

６５３．４４ ２１

，

５７８

，

６８０．２７ －４１２．１５％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２３１ ０．０２９ －８９６．５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７．０６％ ２．１５％ －９．２１％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３

，

７２０

，

０９３

，

３９０．０９ ２

，

７６９

，

２５１

，

４１６．８６ ３４．３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１

，

５１５

，

１８５

，

７１７．０５ ９８７

，

８７３

，

３７０．４９ ５３．３８％

股本

４２５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４．８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３．５５８ ３．３６０ ５．８９％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饲料原料和劳动力成本仍然持续上涨，公司成本压力依然

较重。 尤其是受突如其来的 “

Ｈ７Ｎ９

”禽流感事件的影响，引发了社会及民众

较大消费恐慌，禽肉产品消费明显受挫，给整个家禽行业带来非常大的冲击，

公司所处的行业面临较大不利影响。 直接导致公司主要产品销量大幅下降，

禽苗及冻品价格大幅下滑。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公司营业利润

－７

，

１０９．６７

万元、利润总额

－６

，

５２４．２７

万元、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

，

７３５．７７

万元、每股收益

－０．２３１

元

／

股，分别较上

年同期相比下降

５７５．９３％

、

３９６．７５％

、

４１２．１５％

和

８９６．５５％

，主要原因同上。 股本

增加

１３

，

１８０

万元，主要是公司本期定向增发股票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一季度报预计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亏损

３０００－

７０００

万元，根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初步财务结果，业绩快报归属于母公司净利

润

－６７３５．７７

万元，在业绩预计范围之内。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

次的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

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三十日

关于增加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旗下部分基金代销渠道的公告

根据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签署的代理销售补充协议，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起，

将新增招商证券代理销售本公司东方安心收益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

金代码：

４０００２０

）和东方利群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４０００２２

）。

投资者可以通过招商证券的营业网点办理开放式基金的开户和申购、赎

回、定投等业务，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各营业网点的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招商证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５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网址：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２

、本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２８－５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ｏｒｉｅｎ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

ｗｗｗ．ｄｆ５８８８．ｃｏｍ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的

业绩不构成对其他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

“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

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２８

股票简称：交通银行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０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金融债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或“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

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并经《中国银监会关于交通银行发行

金融债券的批复》（银监复﹝

２０１２

﹞

６５９

号）和《中国人民银行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银市

场许准予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５

号）批准，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顺利完成

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期金融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的发行工

作。

本期债券发行总规模为人民币

１００

亿元，为

５

年期固定利率品种。 本期债券以中国

人民银行债券发行系统招标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根据招标结果，

本期债券最终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１００

亿元、票面年利率为

４．３７％

。

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１００

亿元已经全额划入本公司账

户，本期债券募集完毕。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将依据适用法律和监管部门的批准用于支持

小微企业信贷业务。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

股票简称：山西证券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０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５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

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合并报表）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增减幅度

（％）

营业收入

（

万元

） ５８，３３８．６９ ４９，０２０．４９ １９．０１

营业利润

（

万元

） １３，５１０．９９ ９，８９８．０５ ３６．５０

利润总额

（

万元

） １３，５１０．８２ １０，１２２．８９ ３３．４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１０，００４．３３ ８，５６６．２７ １６．７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 ０．０４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６５ １．４３

上升

０．２２

个百分

点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幅度

（％）

总资产

（

万元

） １，３３１，８３２．２９ １，２７９，７６０．８８ ４．０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万元

） ６０３，５９４．５９ ６０３，７７６．０５ －０．０３

股本

（

万元

） ２３９，９８０．００ ２３９，９８０．００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５２ ２．５２ －

注：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受证券市场交易总量增加的影响，公司证券经纪业务收入同比出现较大幅

度增长；投资银行业务受项目周期性影响，报告期收入同比增幅较大；公司稳步开展自营、

资产管理、期货经纪等业务，积极推进创新业务，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 综上影响，公司报告

期内营业收入及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较大增长。

三、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

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３１日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中国金属再生

资源（

７７３ ＨＫ

）调整估值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经我公司估值小组讨论，并征得托管银行同意，自

２０１３

年

０７

月

２９

日起，将工银

全球（

ＱＤＩＩ

）基金持有的中国金属再生资源（

７７３ ＨＫ

）价格调整至每股

ＨＫＤ

２．３５７５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１－９９９９

（免长途费）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

未来表现。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０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简称：山西汾酒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０９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５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推举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一次团（组）长联席会议

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下午在酒都宾馆会议室召开，会议选举郝丽萍、赵海根为公司第六

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特此公告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

一三年七月三十日

附：简历

郝丽萍，女，汉族，山西汾阳人，

１９６５

年

７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文化程度，高级政

工师，高级物流师，经济师。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参加工作，历任汾酒厂采供中心办公室副主任、

主任、工会主席。 现任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职工教育培训中心副主任。

赵海根，男，汉族，山西汾阳人，

１９６９

年

６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文化程度。

１９８７

年

１１

月参加工作，历任汾酒厂设备处钳工组组长，维修公司维一车间副主任、维二车间

副主任。 现任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维修分厂制作车间主任。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９５

股票简称：中孚实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６０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河南中孚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９５２

号），批复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４

，

８００

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６

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

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将严格按照批复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尽快办理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萍

联系电话：

０３７１－６４５６９０８８

传真：

０３７１－６４５６９０８９

二、保荐人：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胡庆颖、李伟敏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８２８１６５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７８２８００４

特此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８

证券简称：中原内配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５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接到股东张冬梅女士通知，张

冬梅女士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高管锁定股

６５０

万股质押给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个人融资，并

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期限

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起至双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截至本公告日，张冬梅女士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

，

５８６．２８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７４％

。 本次质押后，

张冬梅女士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为

６５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７６％

，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

的

４０．９８％

。

除以上情况外，公司不存在其他持有、控制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股东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处于质押状

况的情况。

特此公告。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七月三十日


